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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陵市
义安区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向好的

扶持政策（修订）的通知
义政办〔2017〕178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铜陵市义安区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向好的扶持政策（修订）》

业经区政府第 17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落实。

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年 12月 2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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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义安区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向好
的扶持政策（修订）

一、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，促进外贸工作

稳增长调结构，根据有关法规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订

本政策。

二、对区外贸进出口年度增长的企业，其增量部分给予 0.02

元人民币/美元补贴。

三、对首次年度进出口实绩额度达到 100万美元的奖励 1 万

元人民币；200 万美元——500 万美元（含 500万美元）的奖励

2 万元人民币；500 万美元——1000 万美元（含 1000 万美元）

的奖励 3 万元人民币；1000 万美元——2000 万美元（含 2000 万

美元）的奖励 5 万元人民币；2000 万美元——3000 万美元以上

的奖励 7 万元人民币。

四、根据进出口总额、增幅等综合情况，按年度评选出 3 名

优质外贸工作先进企业，给予 5 万元奖励并授牌以示鼓励。

五、对于外贸企业参加各级商务部门认可组织的境内外展

会，每个展会给予 1 万元奖励，同一企业当年度不超过 5 万元。

六、对于生产企业进口海关编码以数字 8、9 开头的机电设

备及关键零部件，给予 0.01 元人民币/美元补贴，同一企业当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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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不超过 15万元。

七、同一企业年度最高奖励不超 60 万元，区级财政承担市

级外贸政策奖励时，区级同一企业不重复享受。

八、本规定实施期间，不影响企业享受国家、省、市对企业

相关政策扶持。

九、本规定由区商务局、区财政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

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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